
第一章 嫡系僅剩自己 

正值酷暑，陽光穿過樹葉打下斑駁的陰影。 

領頭的小廝被熱得臉色通紅，回頭不耐煩地急聲催促著，「還不快些！四小姐可

在等著呢，耽誤了時辰都給我等著領板子吧！」 

一行人加快了步伐，走在前頭的一個膽子大的四處望了望，忍不住問道：「聽說

府裡四小姐美得跟仙女似的，上京城傳得神乎其神，可是真的？」 

小廝帶人穿過迴廊，步伐又加快了些，斥道：「美不美干你一個奴才什麼事？可

別給我存著那些骯髒心思，上一個敢亂看的眼睛已經餵狗了！給我老實點！」 

男人縮了縮肩膀，不敢再問，訕笑道：「我就問問。」 

行至一道精緻高大的朱門前，小廝才停下腳步，繃著臉讓這些人整理衣裝。 

「都給我注意些自己的儀容，到時候汙了小姐的眼被趕出去，別怪我沒提醒你

們！」 

 

房內，鏤空浮雕的三足香薰爐內燃著沉香，嫋嫋的升起又飄散，丫鬟正給銅盤裡

換冰，絲絲冷氣鑽了出來。 

沈至歡半靠在貴妃榻上閉目養神，一手半曲撐著臉頰，露出半截蔥白的玉臂。手

裡的圓扇有一下沒一下的搖著，雪膚烏髮，幾縷不聽話的髮絲因著她身上的薄汗，

貼在了瑩潤白皙的鎖骨處。 

有個丫鬟快步走了進來，放緩了聲音道：「小姐，三少爺給您送的人到了，您可

要看看？」 

沈至歡睜開眼睛，神色冷清眼尾卻挑出幾分豔色，肩頸露出的皮膚白得發光，鎖

骨陷出好看的弧度延至肩膀，骨而不瘦，乾淨與靡麗恰如其分的融合在一起。 

她懶懶的坐直身子，理了理稍稍散開的衣襟，擋住了乍泄的春光，慢悠悠道：「帶

進來吧。」 

沒過一會，幾名身著粗布衣的男子魚貫而入。 

這些人是她三哥臨走前從今年的禁軍招募裡留下來的，說是給她院子裡再添幾個

護衛。 

但她院裡的護衛已經夠多了，因著容貌過於惹眼，曾也招過不少禍事，沈樂然日

日擔心她出意外，隔三差五就來送人。 

一旁的丫鬟道：「三少爺一共給您挑了六個呢，小姐您看該如何處置？」 

屋外蟬鳴陣陣，這些人盡數低垂著頭，姿態恭敬的同沈至歡請安。 

天氣燥熱，有幾個被熱得滿頭大汗，通紅的臉泛著油光，皮膚黝黑，獐頭鼠目，

歪著頭翻著眼想要偷偷看她的臉。 

沈至歡只看了一眼便輕蹙起眉，彷彿聞見了那根本就不存在的汗臭味，虛掩了下

口鼻，抬手指了兩個，道：「讓他倆出去。」 

話音才落，就有小廝帶著這兩人退下。 

房間的氣氛莫名緊張起來，其他幾個存了心思的頓時啞了火。 

關於沈至歡的傳言，除了她的相貌還有她的脾氣——性情冷漠，目中無人。據說



有人只口頭說了她幾句就被拔了舌頭，她的長相並不帶攻擊性，反倒美得讓人看

一眼就想親近，但和善這詞實在與她搭不上邊。 

剛來伺候她的下人大多都戰戰兢兢，要麼怕得像隻鵪鶉，要麼有色心沒色膽，猥

瑣得似個癩蝦蟆。 

沈至歡支著腦袋，看著這些人低眉順眼的模樣，只覺得無趣極了。 

正當她打算把他們都打發出去的時候，忽然撞上了站在最邊上那人的目光。 

方才瞧他時看不見他的臉，但他肩寬腿長，清爽乾淨，比別人要順眼得多，而今

他一抬眼，那張臉便清晰了起來。 

輪廓剛毅俊挺，線條凌厲，眼眸烏黑，長了雙冷中含慾的桃花眼，眼尾狹長，平

白添了幾分韻味。 

他看沈至歡時眼中未曾流露出別的情緒來，瞳仁漆黑，帶著隱約的壓迫感。 

沈至歡移開目光。 

丫鬟沁蘭在旁邊道：「小姐，咱們院子裡已經不缺護衛了，三少爺臨走前說就讓

他們在您院子裡打打雜，也好過那些細胳膊細腿的小丫鬟。」 

沈至歡沒答話，人一多空氣便躁熱了，她換了個姿勢，稍提了點厚重的裙裾，涼

風掃過腳踝，舒爽了些。 

陸夜低著頭站在她面前，他垂著目光時，恰巧能看見沈至歡粉白色裙裾下裸露出

來的纖巧的腳踝。 

她穿著海棠花刺繡的白色繡鞋，天氣炎熱，沒穿襪子，那處有明顯的凸起，連著

隱在裙裾裡線條優美的小腿，以及白皙的、微微泛著粉紅的腳背。 

左腳腳踝上有一顆紅痣，被瑩白的膚色襯得格外明顯，裙裾輕擦過她精緻細嫩的

肌膚，紅痣在輕紗間若隱若現，帶著惑人的風情。 

它那麼小，卻足以在他面前耀武揚威。 

想舔。 

沈至歡換了個動作，不著痕跡地拉了下衣裙，裙裾垂了下來，那節腳踝又隱在了

衣裙裡。 

她的聲音虛虛傳來，陸夜意猶未盡的收回目光。 

「……說起三哥，他現在也該到臨江那塊了吧。」 

沁蘭道：「對啊小姐，再有一個月，三少爺就能同將軍匯合了。」 

沈至歡垂著眉眼，美得像畫一般，「我三哥才十七歲，西北那邊環境惡劣，最近

又亂得厲害，也不知他能不能習慣。」 

「三少爺雖然年紀小，但是騎射功夫在上京城是頂頂好的，小姐您要相信他呀。」

沁蘭安慰道：「而且二少爺和侯爺都在那邊，定然會護好三少爺的。」 

沈至歡歎了口氣，不再說下去。 

她繼續搖著扇子，目光重新回到這幾個人身上，漫不經心道：「我這兒人夠了，

三哥送來我也用不著。」 

沁蘭出主意道：「要不就聽三少爺的，將那打掃的丫鬟換成他們？」 

沈至歡面露嫌棄，不太贊同，「一群男人哪有姑娘做事細緻，再塞我這院子裡就



盡是男人了，成什麼體統。」 

沁蘭道：「要不放他們去城西的鋪子幫忙？」 

沈至歡端起旁邊放涼的茶水抿了一口，繼續道：「去一半，餘下的就讓他們到外

院，問問劉管家哪裡還需要人。」 

沁蘭福了福身子，道：「是。」 

她轉而朝那些人吩咐道：「都聽見了吧，去外頭找蘭嬤嬤，讓她帶你們去。」 

一行人不敢有怨言，應了聲是，便退下去。 

陸夜走在最後一個，他站在這頗有些鶴立雞群的架勢，看著偏瘦一些，但寬肩窄

腰，身材精悍，肌肉線條透過衣裳隱隱顯露出來，並不過分誇張，甚至可以說賞

心悅目。 

蟬鳴聲仍在繼續，細碎的日光透過雕花窗投射進來，午時的侯府靜得出奇，越發

顯得蟬鳴聒噪。 

他剛走沒幾步，一直興致缺缺的沈至歡忽而出聲道：「等一下。」 

原本要出去的一行人停住腳步，心裡紛紛猜測著小姐是不是回心轉意要留下他們

了，雖不敢抬頭，但心下都激動起來，惶恐中又夾雜著欣喜，等著沈至歡發話。 

陸夜也跟著停了下，緩緩轉過身來。 

沁蘭輕聲問：「怎麼了小姐？」 

沈至歡沒做回答，只是抬手，拿著圓扇慢悠悠指了過去，停在陸夜那個方向。 

「你，叫什麼名字？」 

陸夜的好皮相顯而易見，這般被單指出來實在惹人遐想。周遭一片靜默，旁邊的

人偷偷瞥了他一眼，瞧見他的臉後頓時明白過來，撇了撇嘴心生不屑，卻又忍不

住嫉妒。 

沈至歡的聲音聽不出喜怒，那雙冷清的眸子淡淡的望向他，如初春的薄冰。 

陸夜喉結上下滾動了下，沉聲道：「奴才名叫陸夜。」 

他垂首，脊背微弓，像一隻凶悍的野獸被迫臣服。 

在沈至歡面前自稱奴才的有很多人，她懶懶的靠在椅背上，這個名字在她唇齒間

滾了一圈，輕聲重複道：「陸夜啊……」 

房內靜得落針可聞，半晌後沈至歡才緩緩開口，道：「隔壁的東廚最近不是要新

建兩間穿堂嗎？你看著也是個有力氣的，去幫忙吧。」 

如今正值酷暑，去幫著建穿堂顯然不是什麼好差事，不受待見又賣的是苦力氣，

同最下等的雜役也沒什麼區別。旁邊的人聽見無一不在心裡幸災樂禍，個個都憋

著笑，心道這人許是以為撞了什麼大運，沒想到空歡喜一場。 

清風吹拂著，撩起了沈至歡的髮絲，將她身上淡淡的清香送到了陸夜鼻間。 

是茉莉香。 

帶著涼意的清晨，純白色的小花含苞待放，沾著露珠，倘若他摘下用力碾碎，汁

水會沾上他的手指。 

陸夜應聲道：「奴才知道了。」 

一行人出去以後，腳步聲漸遠，只餘幾陣熱風吹拂進來。 



沁蘭心有餘悸，在一旁笑著打趣道：「小姐方才突然叫住他，奴婢還以為您見他

長得好，想留他在院子裡呢。」 

沈至歡勾著唇角笑了笑，隨手擺弄著扇穗，嗤道：「一個奴才罷了，長得再好有

什麼用。」 

沁蘭應聲道：「小姐說的是，這人看著就沒那麼安分，再好看也不過是個低賤的

奴才。」 

沈至歡站起身來，粉白的裙裾掃過地面，行至案桌邊時停下，木窗支起，斑駁的

樹影照在她瓷白的額上，層層翠綠中，可以看見小廝領著方才那些人出去，遠遠

還能聽見幾聲模糊的嘲諷。 

那行人才剛走到院門口，青石板的小路上七個人走了兩排，前面的人嘰嘰喳喳說

著話，官話說的不好，聽不清楚具體在說什麼，而走在最後的人依舊低垂著頭。 

沁蘭這時走上前來，手裡拿著個托盤，道：「小姐，昨日表小姐回來，給您帶的

那個玉簪子，說是宛南的獨山玉，昨日送來的時候時辰太晚了，奴婢就沒拿給您

看。」 

沈至歡側身睨向沁蘭手裡的托盤，一個綠白色的玉簪子，簪頭是朵未開的月見草，

靜靜的躺在帕子上。 

沈至歡輕輕蹙眉，「表小姐？」 

沁蘭提醒道：「就是三年前打碎了夫人遺物，還不知死活說您誣陷她，最後被貴

妃娘娘罰去江南老家的那位。」 

沈至歡大約記起了什麼。 

一個寄住在侯府的孤女，表面像朵小白花，其實最愛暗地裡與她攀比，打碎了她

母親的簪子後，頂著張楚楚可憐的臉，在眾人面前哭得梨花帶雨倒打一耙。 

送她走的那位貴妃是沈至歡的長姊，於半年前難產故世，算著日子，這是她長姊

才剛去世，這人就迫不及待回來了，真當侯府是自己家了。 

沈至歡別開眼，嗤道：「什麼髒東西都往我面前拿，扔了。」 

沁蘭對沈至歡的回答並不意外，她家小姐向來不待見那位，正打算端著托盤出去

的時候，一抬眼目光正好落在月門處。 

她目光頓住，歪著頭疑惑道：「咦？」 

沈至歡看向她。 

沁蘭抬手指了過去，瞇起眼睛又仔細看了看，「奴婢方才見那好像站了個人在往

這邊看，一恍神又沒了。」 

沈至歡順著沁蘭的目光看過去，樹影婆娑，靜謐安逸，哪有什麼人。 

沁蘭也不太確定，「許是那兒樹影子晃得叫奴婢看錯了，這府裡還不至於有這般

膽大包天的人。」 

 

臨近傍晚時，府裡熱鬧了起來。 

沈至歡下午就著軟榻休息了一會，這會剛剛睡醒，房中有些昏暗。 

她揉了揉眼睛，腦袋還有些發懵。 



旁邊有人嘰嘰喳喳跟她說了一段什麼，她沒注意聽，直到腳邊一個小丫頭急吼吼

的給她穿鞋，站起身時沒站穩有些踉蹌。 

沈至歡眉頭一皺，扶了她一下，斥道：「妳慌什麼？」 

小丫頭苦著臉，道：「夫人說今晚是表小姐的接風宴，派人來催了好幾回，說是

一定要去。」 

沈至歡站起身來，覺得有些好笑，「我就是不去又能怎樣？」 

沁蘭給房裡燃了燈，暖黃的燭光盈滿屋子，走上前來道：「小姐，李氏從今早就

派人來過一次，奴婢給推了以後中午又來一回。您要是不去，依她的個性估計又

要三天兩頭拿這事給您尋不痛快。」 

沈至歡坐在妝台前，鏡子裡的人雪膚烏髮，漂亮的眉眼帶了些煩躁，「她也只會

這種死纏爛打的招數了。」 

如今的侯府夫人叫李豔芬，確切來說她是沈至歡的繼母。 

她的生母早年病逝，父親是聲名遠播的大將軍，在她母親去世不久就受命出征，

少年成名從無敗績的沈長鷺就在此次發生了意外，於一次圍攻中掉入湍急冰冷的

河流裡。 

一個漁家女救了他，又對他悉心照料。沈長鷺面容俊朗，氣度不凡，漁家女很快

就愛上了他，而那漁家女就是李豔芬。 

救命之恩非同小可，恢復之後，沈長鷺允諾答應她一個條件。 

黃金萬兩，功名利祿，只要他能做到都行。 

這些李豔芬都沒選，但也可以說都選了。 

她讓沈長鷺娶她回家。 

那位表小姐是李豔芬的侄女，自幼失怙失恃，六歲就被她接進了安慶侯府。 

三年前，這人偷了她一支玉簪，被發現後直接把簪子摔在地上，碎了。 

玉簪是母親的遺物，沈至歡從前不屑於仗著身分欺凌別人顯擺自己，先前幾回她

偷她東西，劃爛她衣裳，惺惺作態的暗諷她驕縱，沈至歡都不在意，全當笑話一

般看她，誰知這人後來越發得寸進尺。 

沈至歡見她那副嘴臉就厭惡，便去宮裡找了長姊，沈長寧聽說以後就不顧李豔芬

的反對，打發她去了江南的老家。 

不想才三年，這人就回來了。 

她長姊去世半年，算著日子，想必是姊姊剛走，李豔芬就迫不及待派人去接她了。 

如今侯府嫡系僅剩自己一人，長姊難產去世，父兄守在西北，她雖厭惡李豔芬，

卻還沒到真正撕破臉的地步，她們鬧得越凶，外面那些人便越樂得看笑話。 

依著李豔芬的性子，她那樣寶貝這個侄女，若是不去，難說會鬧成什麼樣。 

 

 

這個時間雖然沒了彷彿要將人曬化的太陽，但空氣悶熱，感覺總是黏膩膩的讓人

心裡煩躁。 

沁蘭在她耳邊繼續道：「自從三少爺走了以後，李氏越來越過分，上回她在城西



的鋪子做了套頭面，整整花了四百兩銀子，侯爺一年的俸祿都沒那麼多，那些商

鋪她時常也不打理，花起錢來卻一點都不含糊。」 

李豔芬這樣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沈至歡冷著臉沒應聲，也不知聽沒聽見。 

她們路過東廚時，裡頭傳來施工的聲音。 

沈至歡遙遙看了一眼，裡面多數都是男人，一個個大汗淋漓的，有的還光著膀子，

她面色有些不太好看，嫌惡的蹙起眉。 

裡頭的管事一看見沈至歡停住腳步，忙迎上前來問：「小姐可有什麼吩咐？」 

管事的一過來，裡面正忙碌的人便紛紛看了過來。清一色都是男人，看她的目光

癡迷到近乎呆滯，卻沒有那張讓她過目不忘的臉。 

沁蘭見沈至歡朝裡面看，輕聲問道：「小姐，怎麼了嗎？」 

沈至歡渾不在意的收回目光，隨口道：「沒什麼，讓他們好好幹吧。」 

管事忙彎著腰應和，「小姐放心，奴才在這看著，他們絕不敢偷懶！」 

越往前走便越熱鬧，沈至歡遠遠就聽見了嬉鬧聲，今日來的人不少，除了幾個平

日相熟的，連她那個常年不著家，只知道吃喝玩樂的表叔都來了。 

侯府其實並沒有多少主子，嫡系如今就剩沈至歡一個還在府中，除了沈至歡的大

伯一家，其餘都是些不太重要的表親。 

甫一進來，她就看見一個穿著淡青色衣裙的女子手裡正拿著畫本，旁邊圍了兩個

小孩，三個人臉上均帶著笑意，正說著什麼。 

沁蘭在沈至歡旁邊提醒道：「小姐，那個應該就是表小姐了。」 

女眷們正在另一邊圍著說話，沈至歡一進來她們便紛紛站了起來，迎上前道：「至

歡來啦。」 

「哎喲，我回回見至歡就移不開眼，這長得多好看啊。」 

「至歡快進來坐吧。」 

沈至歡垂著眼睛一一打過招呼後，將目光移向了站在一旁的那位表小姐。 

李書錦拉著方才的兩個小孩在一旁站著，小孩抬著腦袋，怯怯的看著沈至歡。 

似是察覺到小孩的害怕，李書錦將小孩又往身邊拉了拉，沈至歡的美足以給人一

種無聲的氣勢，她就莫名覺得弱了一截。 

李書錦低著頭小聲道：「表姊，好久不見。」 

沈至歡淡淡的嗯了一聲，「才三年，不久。」 

李書錦臉色一僵，頭又垂得更低了些。 

兩人不和這府裡的人大都有所耳聞，但李書錦平常為人處世都很隨和，待誰都是

溫溫柔柔的樣子，而沈至歡卻恰恰相反，她雖然知書達禮，但大多時候都不怎麼

愛說話，冷臉總比笑臉多，讓人覺得她不好接近。 

一旁的三姑姑見狀況不對，拉著李書錦道：「親姊妹哪有隔夜仇，快些進來吧，

書錦一直掛念著妳，打碎了個簪子到現在都在愧疚呢！」 

李書錦隨即跟著低頭認錯，「……表姊，對不起。」 

沈至歡看她一眼沒作回應，直接走了進去。 

落坐之後沒多久，李豔芬才姍姍來遲。 



她穿得很富貴，還沒見到她人就聽到了她頭上步搖晃蕩的聲音，絳紫的外衫，上

面的刺繡栩栩如生，裙襬上一層極透的娟紗，額上描著花鈿，身上戴著玉鐲子、

金耳環，恨不得把「富貴」兩個字寫在臉上。 

平心而論，這個女人長得其實算美，但沈至歡卻討厭極了。 

挾恩圖報鳩占鵲巢也就罷了，身為侯府主母，這麼些年除了一個勁的撈油水、給

她使絆子外，竟沒幹成什麼正事。 

可好歹做了十幾年的主母，籠絡人心的本事還算過得去，眾人一見她過來便紛紛

站起身，同她客套了幾句，唯獨沈至歡一動不動的坐在椅子上，看著突兀極了。 

李豔芬臉色沉了下來，道：「至歡，見到母親也不知行個禮嗎？」 

沈至歡不給她行禮是常有的事，今天大概是大家都在，她不想丟面子才這般開口。 

但沈至歡任性慣了，半點沒把她放在眼裡，只悠悠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很明顯—— 

妳在作夢嗎？ 

李豔芬大抵讀懂了她的意思，睜大眼睛瞪著她，訓了一句，「真是沒教養。」 

沈至歡冷笑一聲，「沒教養？妳又是什麼東西？我給妳行禮妳敢受嗎？」 

「妳！」 

旁邊立即有人勸道：「算了算了，別生氣，這書錦剛回來，別鬧得不開心。」 

李豔芬這才恨恨的看了眼沈至歡，不再說什麼。 

李書錦坐在沈至歡旁邊，聞言湊近她道：「表姊，姑姑沒什麼惡意的，妳別誤會

也別怪她。」 

沈至歡瞥了她一眼，道：「妳不是也沒什麼教養嗎。」 

李書錦面色難看起來，「表姊妳怎麼……」 

沈至歡補充道：「我沒什麼惡意，可別怪我。」 

李書錦一梗，沒再說下去。 

李豔芬此時笑著道：「書錦一走就是三年，我這個做姑姑的當初也沒能好好給她

主持公道，孩子受苦了，至歡驕縱不懂事，書錦是她妹妹，合該讓著她的。」 

「……」沈至歡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可又覺得她這話過於離譜，一時間竟然不知

從何反駁。 

李豔芬約莫還在記恨著沈至歡方才不叫她讓她失了面子的事，頓了頓又挑了個最

能刺痛她的，端著主母的架勢道：「至歡，妳說妳這番儀態將來怎麼進宮伺候陛

下？連這最基本的孝道都不懂得，陛下如何容妳？」 

這話一出，在座眾人皆不約而同的噤了聲。 

誰人不知沈至歡最忌諱的就是這事，李豔芬竟然還敢這樣說出來。 

沈至歡的姊姊不明不白死在了彷彿吃人一樣的深宮裡，坐在龍位上的那位皇帝，

昏聵無能沉溺享樂，得到了她的姊姊又間接地害死了她，沈長寧逝去還沒半年，

他又當著文武百官的面，想讓沈至歡也進宮侍奉他。 

沈至歡面色冷了下來，抬頭看著李豔芬那自得神色。那張臉妝容精緻，紅豔豔的

嘴角勾著，髮髻梳得嚴謹油亮，斜著眼看人時尤其醜陋刻薄。 

她捏緊了杯子，靜靜看著對方，腦子裡在想如果把杯子砸到她頭上，再撕開她的



嘴，劃爛她那張臉會是怎樣一個局面…… 

半晌，她好不容易移開目光，可李豔芬仍糾纏不休，火上澆油道：「妳這般看著

我做甚？陛下青睞於妳可是妳的福氣，每天這樣成何體統？」 

沈至歡壓下心裡的衝動，呼出一口氣，在一片靜默中平靜地開口，「李豔芬，妳

從前當村婦的時候說話也是這般嗎？」 

李豔芬主母當慣了，一時還沒反應過來。 

「妳還知道體統？我母親十二歲做的詩文現在還被傳誦，妳呢，妳十二歲的時候

知道詩是什麼嗎？那時候妳身上的魚腥味淡了點嗎？」沈至歡又繼續道：「妳用

救命之恩綁著我父親，尖酸下作，還想讓我叫妳母親？」 

旁邊有人拉了拉她的袖子，輕聲制止道：「至歡快別說了，這傳出去不……」 

沈至歡鬆了手，杯子滾落在地發出清脆的響聲，她目光輕蔑，嘲道：「妳看看妳

自己，妳配嗎？」 

周遭一片寂靜，方才還在勸她的人也收了聲，局面一時有些緊張。 

沈至歡在府裡的地位不言而喻，她說的話沒人敢反駁，但眾人顯然也不太想招惹

李豔芬。 

這是沈至歡第一回正面反擊李豔芬，之前就算再不喜，也會顧忌別人說閒話，顧

及侯府的顏面把不滿憋回去。 

李豔芬顯然也驚住了，她面色通紅，猛的一拍桌子，道：「妳放肆！妳、妳這般

囂張跋扈，哪裡還有個小姐的樣子！」 

沈至歡笑了，道：「我再沒有小姐的樣子，也是府裡嫡出女兒。妳呢，一個鄉野

村婦誰給妳的膽子在我面前耀武揚威？」 

「妳給我住口！」 

眼看局面越來越失控，旁邊坐著的人便不能再當縮頭烏龜坐視不管了，立即勸阻

道：「都是一家人何必這般針鋒相對……」 

「都別說了，先吃飯吧。」 

第二章 我喜歡凶一點的 

一頓飯吃得身心俱疲，待到沈至歡出來時，天色已經暗下。 

帶著沁蘭走出中堂的大門，路過的小丫頭恭敬跟她請安，沈至歡抬腳下了一級台

階，站在那停了一會。 

她仰起頭，看見天際的晚霞還剩下幾絲沒有褪去的橘黃，幾隻飛鳥從天空上掠過，

晚風徐徐吹著，帶著點清涼。 

沁蘭跟在沈至歡身後，試探著小聲開口，「小姐，那、那李氏不過是個大字不識

幾個的村婦罷了，您別因著她氣壞了身子。」 

沈至歡低下頭走下台階，冷著臉道：「我有什麼好氣的。」 

沁蘭在後面跟上沈至歡的腳步，回想起方才的場景便替她覺得委屈。侯爺少爺都

在邊疆，府裡嫡系只剩小姐一個，受了欺負也沒處說，從前她可從沒見過小姐這

般模樣，心裡對李豔芬的怨懟也就更加深。 

她繼續道：「李氏這副模樣，大家只同她客套個表面罷了，這些年還當真以為自



己飛上枝頭了，終究是長久不了的。」 

沈至歡輕嗤一聲，心道長不長久不知道，至少這枝頭確實讓她抓住了，「也許吧。」 

沁蘭知道沈至歡心裡還在想方才的事，苦著臉道：「小姐……」 

沈至歡沒再回話，沁蘭也不敢再多說。 

她家小姐生來便尊貴無比，樣貌更是舉世無雙，可那都是旁人眼裡的。 

生母早逝，繼母無良，父兄出征在外，為皇室出生入死。她獨自留在京城，被那

位帝王光明正大的覬覦窺伺也就罷了，還要日日同李氏這樣的女人周旋。 

沁蘭偷偷抬眼看了看沈至歡的背影，她聽過許多人說小姐驕縱冷漠，目中無人，

被皇帝瞧上，入宮至少也是個貴妃，她卻彷彿多看不上一樣假清高。 

可她知道，不是那樣的。 

彼時帝王的話確實讓許多人望而生畏，但那些戀慕沈至歡的人，也不乏有願意為

了「愛情」對抗皇權的，刑部封侍郎家的小公子就是其中之最。 

封小公子的追求極為熱烈，她日常出行基本都會躲著他，沈至歡對誰都不假辭色，

但這人出現的多了，也算混了個臉熟。 

那日是個霧氣濛濛的雨天，大雨兜頭往下砸，沈至歡那時待在城西的別院，封小

公子不知從哪得了消息也跟著過去，他說他最近得了好多南海的夜明珠，想要親

手送給她。 

別說是送了，沈至歡根本就沒有讓人進入別院，她不見他，封小公子就自己拿著

盒子，可憐巴巴的站在外頭，默不作聲的捧著盒子，大雨把他淋了個透。 

那天沈至歡許是心情好，見他在外淋雨心生不忍，沒許他進來，卻讓人出去給他

送了把傘，並要他快快回去。 

然而就是這把原本出於好心的傘，讓一切翻天覆地。 

當晚，她給封小公子送傘這事就傳遍了上京城。 

沈至歡是出了名的清冷無情，這麼些年可從未青睞過誰，這事被傳得越來越離譜，

人們總愛茶餘飯後的說上幾句。 

就在眾人開始猜測這封家小公子是不是要守得雲開見月明時，元成帝忽然下旨，

賜婚封延與誼寧郡主，並要他們月底完婚。 

誼寧郡主是已逝長公主唯一的女兒，已然年近三十，此前有兩任夫君，但皆死於

非命。 

據說誼寧郡主陰毒放蕩，在床笫之事上還有些難以啟齒的癖好，尤其喜歡折磨男

人，傳聞她前兩任夫君都是死在床上的。 

聖旨一下，整個封府籠罩在絕望的氛圍下，刑部侍郎封大人在太和宮前跪了整整

一宿請皇帝收回成命都無濟於事。 

顯然，元成帝這一手殺雞儆猴很成功。 

此事過後，再沒人敢向沈至歡表達愛意。 

那些曾癡戀她的貴公子只能悄悄將她放進夢裡，妥善珍藏。 

沁蘭知道自家小姐並不喜歡封小公子，但出了這事以後她總沉著臉，一副生人勿

近的模樣，甚至還想幫著封延反抗那道聖旨。 



她厭惡被壓制、被掌控，厭惡被人居高臨下的隨意擺弄，也不想讓別人受她牽連。 

僅餘的幾縷橘黃也漸漸被黑暗吞噬，銀白的月光溫柔的鋪灑下來，院角那株合歡

樹花開得正豔，清香伴隨著月色一起湧來。 

沈至歡踩著小徑上的青石板沉默了好半天，忽而開口問道：「妳說這李豔芬，為

什麼對李書錦這麼好？」 

沁蘭愣了一下，思考片刻道：「表小姐是她親侄女，許是這李氏覺得在京城也沒

幾個可親之人，所以對這唯一的親戚比較看重？」 

沈至歡仰著頭，看著高高懸掛的圓月，悠悠道：「那李書錦這次回來住在哪裡？」 

「軒月閣一直留著呢，李氏這些年定期派人打掃，估計就等著這一天！」沁蘭說

起這個便不太高興，頓了頓後又問：「怎麼了嗎小姐？」 

沈至歡道：「我記得楚夏家裡那幾隻小奶狗也快滿兩個月了，她上回說要送一隻

給我，妳明天去接過來吧。」 

沁蘭應了聲是。 

楚夏是祈侯府的三小姐，是沈至歡在這上京城為數不多的好友之一，她家的狼狗

不久前生了小狗娃，一直催著沈至歡討一隻。 

沁蘭剛應完忽而察覺出不對來，瞪大眼睛道：「小姐，您是想……」 

沈至歡彎著唇道：「記得討那隻額間有點黑的，楚夏家的狗我記得可是她哥哥從

西戎帶過來的狼犬，名貴著呢，軒月閣久不居人，狗來了就讓牠住軒月閣吧。」 

沁蘭一時竟不知該作何表情，興奮之餘又有些擔憂，「小姐這……不太好吧，李

氏知道了怕是又要來找您麻煩。」 

沈至歡不以為意道：「怎麼，住的又不是她的院子！這侯府姓的是沈，我的狗憑

什麼要給一個外人騰地方？」 

沁蘭心裡佩服自家小姐損人果然有一招，這不是明著告訴別人李豔芬帶來的表小

姐連狗都不如嗎？她偷偷掩著唇笑了笑，「那奴婢一會就帶人先去把軒月閣佈置

佈置，讓小狗娃來了住得也舒坦些。」 

沈至歡斂起笑容，不再說什麼，慢悠悠的走在小花園裡。 

穿過垂花門，東廚那鐺鐺的施工聲漸漸弱了些，而越往前走，帶著譏諷的訓斥聲

就越明顯。 

「一個狗奴才而已，老子讓你幹什麼你就乖乖給我幹，現在跪下，給我磕個頭我

就當今日的事沒發生過！」 

沈至歡皺了皺眉，放緩了腳步，她隨意瞥了一眼，在重重疊疊的樹枝遮掩下，看

到了兩個身影。 

身形高大的男人比正在訓斥他的那個男人高出半個頭來，個子矮的那個皮膚黝黑，

臉型瘦長，兩個三角眼間距很大。沈至歡這個角度看不太清高個子男人的神色，

卻能清楚看見那個三角眼趾高氣昂的表情。 

正被訓的男人低著頭，不發一言。 

是他啊。 

沁蘭跟著沈至歡停下腳步，疑惑道：「小姐，您……」 



沈至歡微微抬了抬手，示意她噤聲。 

三角眼男人名叫錢斯，是裡頭一個工匠的兒子，他仰著頭看著陸夜，似乎極享受

這種把人踩在腳下的感覺。 

「怎麼，還不服氣？別說是故意扣你的銀錢，我就是一個子兒都不給，你也不能

拿我怎麼樣。」他伸手拍了拍陸夜的臉，道：「小姐把你打發到這裡來是什麼意

思，你該不會還不明白吧？小畜生，你既然那麼厲害，明日就把我的活也一起做

了，聽見沒有？」 

陸夜低著頭，仍舊一聲不吭。 

他越是這副樣子錢斯越是生氣，沉默或許代表妥協，可他卻覺得不該只有如此，

陸夜應該跪下來一邊磕頭一邊求他才對。 

他這樣想著，嘴上的話也變得越發難聽，「那萬種風情的四小姐可是連皇帝都想

睡，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配不配，你這種人生下來就是賤種……」 

陸夜抬起眸子看向他，目光沉沉，卻看不出什麼情緒來。 

沁蘭氣得臉都紅了，「小姐，奴婢去叫人把他趕出去，竟敢如此無禮！」 

沈至歡沒再聽下去，只搖了搖頭邁開步子離開。 

方才看了半天，那人竟也沒做出什麼反應來，呆板極了，實在無趣的很。 

至於那個三角眼男人…… 

「今晚先讓他好好吃頓飯吧，既然不會說話，明日幫他把舌頭剪了。」 

沈至歡離開後，那邊的辱罵還在繼續，「我告訴你，你既然在這府裡待著……」 

陸夜揚起頭，重疊的深綠裡空餘一片深沉的夜色，月光靜悄悄的打在樹葉上。 

錢斯看見陸夜的目光，怒道：「你在看什……唔！」 

一句話沒說完就卡在嗓子眼裡。 

方才還逆來順受的男人忽然鉗住他的脖子，動作極快，根本不給他把話說完的機

會。其力道大得彷彿能直接捏碎他，錢斯的臉色瞬間通紅，他開始劇烈的掙扎起

來。 

陸夜半闔著眼，漠然看著錢斯在他手下掙扎，眼見著對方神色越來越痛苦，他忍

不住又加重了力道，漆黑的眸子湧出幾絲陰鬱的瘋狂來。 

他提著錢斯將之按在牆上，對上他驚恐的眼神，慢悠悠的彎起唇角，陸夜湊近他，

聲音緩慢又溫柔，「方才你說什麼？」 

他的吐息落在對方身上，一陣刺骨的寒意從尾椎升起，錢斯眼球外凸，窒息感讓

他的眼淚被迫流出，「救……救……」 

陸夜的另一隻手抓住了錢斯的頭髮，讓他被迫側過臉去，那方向正好對著沈至歡

所居的院落，他瞳孔放大，血絲密佈，「不，不……求你……」 

陸夜居高臨下欣賞著他的掙扎，聽他微弱的求饒聲，像在看什麼令人心情愉悅的

物事一般。 

「皇帝算什麼？」待到欣賞夠了，他才滿意的收回目光，在錢斯耳邊溫聲道：「只

有我才能……」 

錢斯的臉色已經變得青紫，掙扎的動作也越來越弱，陸夜唇角仍帶著笑意，眼底



卻盡是陰鷙，直到對方雙手無力的垂下，他才鬆開手。 

屍體無力的倒在地上，眼睛瞪大，帶著驚懼，面色更是駭人的青紫…… 

 

 

翌日清晨，沾染著細霧的陽光細細碎碎的灑在街道上，一頂輕巧低調的軟轎停在

了安慶侯府的門前。 

楚夏走進沈至歡的應月閣時，她正罕見的在繡花，其手法相當嫻熟，嫩白修長的

五指捏著細針，走近了方才看見布面上繡的是一朵豔紅色的扶桑。 

她手裡那塊錦緞是嫩粉色，扶桑花顏色豔紅，已經完成的那部分栩栩如生。 

沈至歡抬眼看見楚夏進來，手裡動作沒停，快速將那一針繡完，然後放下手裡的

東西道：「妳怎麼親自過來了，我不是讓人去接了嗎？」 

楚夏帶著懷裡的小狗走到沈至歡旁邊，溫聲道：「我在家裡待得實在膩煩，就趁

這個機會來找妳啦。」 

她是御史台楚逢易的小女兒，兩人從兩三歲就開始在一起玩泥巴。 

楚夏懷裡的小傢伙睜著一雙黑漆漆、圓溜溜的大眼睛，看著就很胖，小尾巴慢吞

吞的搖著，腿很短，軟乎乎的，任誰見了都喜歡。 

沈至歡卻毫無想要碰觸的意思，目光淡淡的落在牠身上，問：「給沐浴了嗎？」 

楚夏道：「牠還小，不可以用水，但是人家乾淨著呢。至歡，抱抱看唄。」 

沈至歡面露嫌棄，楚夏早就習慣了她的性子，捏了捏小狗的爪子，「壞姊姊，不

可以嫌棄人家！」 

沈至歡道：「牠怎麼這麼胖？」 

「因為牠是哥哥，性子最凶，別的小狗吃奶都搶不過牠。」 

沈至歡似乎這才看牠滿意了些，開口道：「我喜歡凶一點的。」 

「對呀，待牠長大了可以保護妳！」楚夏說完彎腰將小狗放在地上，想讓牠熟悉

一下環境，見門窗都關著才湊近了好友，壓低聲音問：「至歡，妳真的要那樣啊，

妳繼母她該不會……」 

沈至歡見趴在自己腳邊的小狗似乎對她的裙子很感興趣，奶奶的叫喚著，她有意

逗牠，繡鞋有一下沒一下碰著牠的小肉爪，心不在焉道：「不會，她還沒膽大到

能做出傷害我的什麼事。」 

楚夏臉色有些發紅，不好意思道：「至歡，我、我的意思是說妳繼母她該不會……

做出傷害小狗的事吧？」 

沈至歡：「……」 

兩人簡單說了幾句後，沈至歡便站起身來，「走吧，帶牠看看牠的新家。」 

起身時，她繡了一半的絹布掉在地上，楚夏伸手撿起，問道：「怎麼突然想起刺

繡啦？」頓了頓又補了一句，「顏色還這麼嫩。」 

沈至歡的繡功在上京城閨閣女子中也算數一數二，但她並不是安靜溫和的性格，

繡東西倒不頻繁。 

沈至歡側眸看了一眼，不以為意道：「是給狗的，粉色配牠。」 



楚夏看了眼黃黑黃黑的小狗娃，「……配嗎？」 

 

李書錦初來侯府時，李豔芬不知怎麼想的，非讓她跟著沈至歡，不只吃穿用度竭

力比著她，就連住處都選了一個離沈至歡最近的軒月閣。 

沈至歡帶著楚夏走進軒月閣，這裡已經被喜春帶著丫鬟重新收拾了一遍，為了方

便小狗活動，屋裡不必要的傢俱都撤了出去，且還鋪了一層地毯，故而這會甫一

進來，就顯得空蕩蕩的。 

屋裡打掃的丫鬟還是三年前照顧李書錦那一批，但喜春帶人來收拾的時候，愣是

沒人敢說一句不好，只因這府裡人人都知道，不管李豔芬多寵李書錦，這府裡真

正名正言順的主子只有沈至歡。 

楚夏站在沈至歡旁邊，看了看四周，小聲道：「這兒其實還挺大的。」 

沈至歡輕哼一聲，精緻的面容透出幾分嘲諷，「能不大嗎？」 

畢竟軒月閣原本就不是為了李書錦建的，而是為了她。 

沈至歡如今住的應月閣原本是沈長寧住的地方，她幼時一直同姊姊住在一起，沈

長寧比她大了七歲，又尤其疼愛這個妹妹。李書錦被送來的時候，軒月閣才剛剛

完工，沈至歡年紀還小，不想同沈長寧分開，就沒有搬出去，誰知反倒在李豔芬

的要求下便宜了李書錦。 

這段過往楚夏也知曉，她歎了口氣，低下頭嘟囔，「也不知道沈伯伯怎麼想的，

就算是救命之恩也不至於……」 

話才說一半，外頭一陣匆忙的腳步聲由遠及近，喜春快步從外院走進來，弓著身

同兩人請了個安。 

沈至歡問：「何事如此匆忙？」 

喜春臉色有些難看，「小姐，是李氏，她聽說您將軒月閣給……住以後大發雷霆，

一定要您去見她。」 

沈至歡面上沒什麼表情，哦了一聲，道：「知道了，妳下去吧。」 

「是。」喜春深知沈至歡的性子，未曾多說什麼，福了福身子便退下。 

她退下以後，楚夏許是見沈至歡神色不豫，便有意調解氣氛，「依我看，妳就是

不去她也不能拿妳怎麼樣，且當她不存在就好了，妳說對不對？」 

沈至歡沒回答，她知道楚夏剛剛想說什麼。 

就算是救命之恩也不至於對李豔芬做到這種地步。 

關於這一點沈至歡自己也不懂。 

沈長鷺的確是個重情重義的，救命之恩自然該報，可就一定要救命恩人說什麼他

就滿足什麼嗎？給榮華富貴，給功名利祿都可以，逼一個才喪妻不久的人被迫再

娶算什麼？ 

若李豔芬寬宏大度有主母風範也就罷了，偏偏是個這樣的貨色，沈長鷺分明知道

她不好，也知道四個孩子對李豔芬不滿，可不管她做什麼，他都只是簡單的訓斥

幾句就罷了。 

沈至歡長大後之所以不回軒月閣，一方面是不想住李書錦住過的地方，另一方面



便是因為當初把軒月閣給李書錦住，是沈長鷺親自應允的。 

沈至歡現在還記得沈長鷺的話—— 

年輕高大的男人把她抱在腿上，對她溫聲道：「至歡啊，到時候等妳大些，父親

命人再給妳建個更大更好看的來。妳既然不想同長寧分開，不如就把軒月閣先給

妳表妹住吧，日後妳若是想住，再給要回來。」 

後來她長大了，沈長鷺被派往邊疆，更大更好看的房子便被一年又一年的擱置，

時至今日，不會再有人注意到，表小姐住的地方精緻寬廣，正對著後花園最為繁

盛的一塊，夏有陰涼冬有暖陽，而嫡小姐住的還是大小姐原先的住所。 

沈至歡知道她的父親很好，於公，他保家衛國；於私，除卻李豔芬這個「迫不得

已」，他從未納過妾，也盡可能給他們兄妹四個最好的。 

但她真的不懂沈長鷺為何對李豔芬如此縱容，莫非當真是日久生情了？ 

她低頭看著自己腳邊胖乎乎、正跟自己裙襬玩耍的小狗，隔了半天才答非所問地

道：「牠那麼喜歡裙襬，不如給牠取名叫沈襬襬吧。」 

楚夏走了以後，沈至歡還沒從軒月閣出去，她懶懶的坐在椅子上，兩腿交疊，一

隻腳翹著逗弄蹦蹦跳跳的沈襬襬。 

喜春待在旁邊面上不顯，心裡卻不免有些著急，因為她家小姐好像沒有絲毫要去

找李氏的意思。 

隔了好一會，喜春終於按捺不住提醒道：「小姐，李氏那邊……」 

沈至歡還沒回答，沁蘭便從外院走進來，同沈至歡行了禮，氣還有些喘，「小姐，

奴婢方才本要去東廚找昨晚那人，但那人好像知道您要找他麻煩似的，今天一早

就不在那了。」 

沈至歡也有些意外，突然覺得事情有些意思，便問道：「都找過了嗎？」 

沁蘭點點頭，「都找了，奴婢後來去找了劉管家，才知那人名叫錢斯，是東廚負

責採購建材的錢碭的弟弟。因著這層關係，被錢碭帶進來幫忙混點銀錢，但這錢

斯仗著有點關係，時常做些偷奸耍滑的事，不只是昨天那人，還有好幾個曾被他

欺辱過。」 

沈至歡問：「會不會是回家了，今天沒過來？」 

沁蘭搖了搖頭，道：「奴婢問了守門的幾個人，沒一個見過他。」 

「那他那個哥哥呢？」 

沁蘭道：「也審了，說自從昨天晚上起就沒人見過他。」 

沈至歡指節一下接著一下的敲著桌子，唇角的笑意不及眼底，語氣帶著絲荒唐，

「那還當真是奇怪了，活生生一個人難道就這樣消失了不成？」 

房裡一時間靜得出奇，沁蘭知道沈至歡是動怒了，當即軟著腿跪了下來，「小姐

息怒，奴婢這就去徹查此事！」 

但沁蘭還未退下，沈至歡忽然想起那雙暗藏凶光的眸子，抬了抬手道：「慢著。」 

沁蘭愣了愣，小聲道：「小姐？」 

她理了理自己的衣裙，方才的戾氣消得一乾二淨，笑意裡帶著抹興味，沒解釋緣

由，只改口道：「不用了。」 



「小姐打算就這樣放過那人嗎？」 

沈至歡道：「倒也不算放過。」她想了想，又說：「他哥哥不是還在嗎？對自己弟

弟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處理一下他吧。」 

 

 

窗外蟬鳴陣陣，日光傾灑。 

沈至歡將繡棚取下來，嫩粉的綢緞覆在蔥白的手指上，小巧的指甲染著淡淡的蔻

丹。她捏著這塊布舉起來看了看，映著日光，扶桑花張揚的盛開著，美豔又鮮活。 

沁蘭在旁邊讚歎道：「小姐，您繡得可真好看。」 

沈至歡也覺得自己繡得很好看，她彎了下唇角，不以為意的將綢緞收起攥在手裡，

喃聲道：「布選的好像有點小，若是做成衣裳，怕是穿不了多久。」 

沈襬襬年紀小，尤其貪玩，隨便給牠一隻鞋子他都能戰鬥一上午，這會玩累了，

正四肢敞開趴在地上睡得正香。 

沁蘭道：「沒事的小姐，您繡完後奴婢拿去翠竹坊，讓她們給沈襬襬做衣裳，您

想要什麼樣式的？」 

沈至歡低頭看著自己腳邊把肚皮貼在地板酣睡的小狗娃，道：「還是算了吧，牠

這樣也涼快，入秋再說。」 

沁蘭應了一聲，「還是小姐考慮的周全。」 

沈至歡隨手將這塊布料放到一旁，懶懶的靠在椅子上，玉指擺弄著手邊碧綠色的

瓷杯，聽著瓷器碰撞的脆響，漫不經心問：「李豔芬最近有什麼動靜沒有？」 

「奴婢聽說您上回拒絕去見她，李氏大發雷霆，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髒話，晚上

表小姐過去才算消停。後來她帶表小姐去了西苑，據說臉色可差了，活像別人欠

了她銀子似的。」 

沈至歡一聽李豔芬不高興她便高興了，悠悠道：「妳說這人啊，怎麼偏就喜歡找

些自不量力的事幹呢。」 

她管不了李豔芬，李豔芬也管不了她，大家相安無事也就罷了，偏偏對方總愛給

她整不自在。 

沁蘭應和道：「李氏這麼些年不過是仗著當初對將軍的救命之恩，這樣一年比一

年得寸進尺，遲早會被反噬。」 

反不反噬沈至歡不知道，但只要自己在侯府一天，就不會讓李豔芬稱心如意。 

腳邊的沈襬襬換了個姿勢，沈至歡低下頭，用腳碰了碰狗兒的小爪子，隨口道：

「牠平常那麼鬧騰，可要看好了。」 

沁蘭道：「小姐放心吧，軒月閣每天都有人輪流照顧著。」 

沈至歡點了點頭，「好了，送牠回去吧。」 

沁蘭應了一聲，抱著呼呼大睡的沈襬襬退了出去。 

第三章 膽大妄為的戀慕 

暮色四合之際，晚霞收起最後一抹溫柔，一派寂靜的寧和中，人來人往的軒月閣

顯得有幾分喧鬧。 



「還沒找到嗎？」 

「妳們怎麼辦事的！」 

碧衣丫鬟腳步匆匆，從長廊快步走過，焦急道：「怎麼辦啊沁蘭姊姊，院子裡都

找過了。」 

「後院呢？草叢裡看過沒有？」 

「都找過了，會不會跑出去了？」 

沁蘭擰著眉，「不是讓妳們一刻不離守著嗎？要是出了事惹怒小姐，等著挨板子

吧！」 

小丫鬟頓時臉色發白，驚慌道：「奴婢、奴婢這就去找！」 

「快去看看東苑有沒有。」 

事情傳到沈至歡這的時候，沈襬襬失蹤已經超過兩炷香了。 

大門敞開，沁蘭帶著一眾丫鬟跪在沈至歡腳邊，個個垂著頭縮著肩膀不敢出聲。 

軒月閣算下來足足有四個丫鬟，四個丫鬟看不住一隻剛滿兩個月的小狗？ 

沈至歡靠在椅背上，一手撐著額頭，神色有些疲憊，目光一寸寸掃過眾人。 

她開口問：「所以現在是跑出去了？」 

沁蘭小聲答，「……是，軒月閣裡裡外外都找過了，應、應當是跑出去了，奴婢

已經派人去各個院子問了，一定會——」 

沈至歡抬手，沁蘭噤聲，不敢再繼續說下去。 

她顯然不關心那些，冷聲問：「我上午就讓妳看好牠，妳就是這樣看的？」 

沁蘭額上冒出冷汗，雙手撐在地上求饒道：「小姐息怒，是奴婢蠢笨，奴婢該死！」 

沈至歡面色有些不耐，聲音也跟著大了些，「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找不回來妳

們也別回來了。」 

「是，小姐，奴婢這就去！」 

沈襬襬才在侯府住了不到兩天，就這樣丟了沈至歡實在沒辦法向楚夏交代。更遑

論她還不知牠是自己跑的，或是被李豔芬那個女人帶走了，若是前者倒不必太擔

心，侯府就這麼大，總會找到的，可若是被李豔芬帶走了，現在是否活著都難

說…… 

想到這裡，沈至歡臉色越發不好看。 

這個李豔芬，果然是個不安分的老東西。 

沁蘭帶著人出去後，沈至歡也站起身走出院子。 

此時，外頭天色已經完全暗下，她站了約莫一刻鐘才重新回到房裡，那塊繡著扶

桑花的綢絹搭在她方才坐著的扶手上，她越看心裡越是鬱悒。 

不會真是李豔芬帶走了吧？這個女人，真是嫌現在日子過得太舒坦了嗎？ 

就在她按捺不住正要出去找李豔芬時，外頭忽然由遠及近傳來一陣驚喜的聲音。 

「小姐，找到了……快快快，走快些！」 

沈至歡停住動作，只見喜春面上帶著笑意，急匆匆的從外院進來。 

緊接著，她錯開身子，身後出現一個男人，邁著長腿也跟著走了進來。 

沈至歡目光頓了一瞬，隨後坐了回去。 



男人眉眼俊朗身材頎長，大手托著條肉乎乎的小狗，幼犬睜著大眼睛，尾巴怯怯

的夾著，乖乖的待在陸夜手裡不敢亂動。 

沈至歡的目光只在男人身上停了一瞬便移開，她冷著臉問喜春，「怎麼找到的？」 

喜春道：「是他找到的，方才奴婢正好在門口碰見他，奴婢心裡著急，就直接帶

著他進來找您了。」 

沈至歡靠在椅背上，隨手拿起那塊綢絹，這才對上陸夜的目光，「說說吧，你是

在哪找到的？」 

陸夜目不轉睛的盯著她，嗓音低啞道：「奴才正要回去，牠自己撞上來的。」 

沈至歡把玩著那塊綢絹，細白的手指被泛著光澤的綢緞鬆鬆的包裹著，她微微上

揚著語調，意有所指問：「自己撞上去的？」 

陸夜道：「正是。」 

「這麼巧嗎？」沈至歡輕笑了聲，也不知是信了還是沒信，忽然又開口問：「那

你可知與你同工一個叫錢斯的男人，也突然失蹤了。」 

陸夜面色不改，道：「略有耳聞。」 

他的目光一直不偏不倚放在她身上，頓了頓竟反問她，「怎麼了嗎，小姐？」 

那句小姐語調極輕緩，彷彿貼在她的耳畔呢喃。 

沈至歡抿了抿唇，指尖纏著那塊嫩粉的綢緞，平靜地開口道：「喜春，把沈襬襬

送回軒月閣。」 

喜春愣了下卻未多問，從陸夜手裡接過了小狗，弓身退了出去。 

房門被輕輕關上，發出輕微的響聲，在寂靜的房裡尤為明顯。 

夜風從窗戶吹進，帶來一陣清涼。 

陸夜顯然不意外，薄唇帶了幾分笑意，「小姐有什麼想問奴才的嗎？」 

他似乎不屑於偽裝自己直白的目光，沈至歡懶懶的坐在椅子上，眼神上下打量著

他。 

陸夜身材高大，站在她面前時不似他人會畢恭畢敬的弓著腰，導致沈至歡這般坐

著時竟要仰頭看他，這讓她覺得有些不滿。 

沈至歡這輩子，不可能仰望任何人。 

她將綢緞放在桌上，神色傲慢的說：「是誰准你在我面前站著的，跪下。」 

陸夜挑了挑眉，朝她走近了幾步，壓迫感陡然強烈起來。 

沈至歡後背有些發僵，冷下臉道：「我讓你跪下，聽不懂？」 

陸夜並未繼續得寸進尺，他停下腳步，緩緩屈膝，單膝跪在了她腳邊。 

他仰頭看著她，在寂靜的房裡低聲道：「小姐，奴才只是想跪得離您近一些。」 

她居高臨下看著跪在自己腳邊的男人，只要她輕輕一抬腳，鞋尖就會抵上男人寬

闊的肩膀。 

沈至歡勾了勾唇，這才滿意，隨即念了遍他的名字，「陸夜？」 

陸夜應了一聲，「小姐。」 

沈至歡輕聲問：「沈襬襬是自己跑出去的嗎？」 

陸夜答，「是。」頓了頓後又補充道：「奴才碰巧遇見牠，就迫不及待過來找小姐



了。」 

沈至歡輕聲笑了出來，唇紅齒白，眉目精緻，裸露出來的皮膚在夜色下白得發光。 

陸夜目光微暗，喉結上下滾了滾。 

「上回，你看見我了吧。」他的反應被沈至歡盡收眼底，她垂眸看著他，「當著

我的面裝得那麼純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怎麼就不裝到底呢？你以為我發現

不了你對付他了嗎？」 

陸夜低下頭，淡聲道：「小姐您在說什麼，奴才愚笨，聽不懂。」 

房內的氣氛一時有些凝滯，伴隨著靜靜流淌的夜色，合歡花纏綿又輕淺的淡香跳

躍在空氣裡，屋裡沒有燃燈，憑藉著從木窗傾瀉進來的月色，恰能看清兩人身影。 

「不願意說？」 

陸夜沒回話，沈至歡臉上的笑意斂了起來，散漫的靠在椅背上，嫩粉色的布帛又

被她拿起來，拇指輕輕摩挲著上面的扶桑花。 

她裸露出的手腕很纖細，玉指細膩光滑，綢緞過於順滑，沈至歡稍失了力，布料

便從手邊滑落下去，恰巧落在陸夜腿邊。 

陸夜身形頓了下，緩緩伸手將綢緞撿了起來。 

布料冰涼光滑，像情人的愛撫，他慢慢收緊手指，看這塊顏色鮮嫩的布料在自己

手裡變皺，只覺得全身好似顫慄了起來。彷彿他手裡的，不只是這塊布，還有美

人細白的手。 

他拿著軟絹，伸出手來遞給沈至歡，聲音沙啞略微顫抖，「小姐，您的東西掉了。」 

沈至歡沒接，用那張極是漂亮的臉神情淡漠看著他。 

「小姐，不要動怒。」陸夜喉結動了動，敗下陣來，嗓音曖昧道：「那一幕不太

好看，奴才不想髒了您的眼。」 

夜風吹過，輕柔的揚起了沈至歡的紗裙，她今日穿的是乳白色的蘇繡雲煙裙，裙

襬處繡著淡粉色的扶桑。 

美人的裙襬輕輕掃過他的臉，像無聲的勾引，陸夜又看見了她的腳踝，精緻，小

巧，勾人心魄，無聲的挑釁著他的耐力。 

可他一抬頭，看見了沈至歡倨傲的臉。 

她慣來愛用這樣的表情，微微上挑的鳳眼半闔著，唇角微繃，帶著輕蔑，居高臨

下的看人時，漂亮又嬌衿。 

就像一隻白天鵝，既脆弱又高傲。 

喜歡沈至歡，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情。大多數情況下，只要見過她，只要是個

男人，都很難不對她心生好感。 

這些男人，大都千篇一律。 

臉紅，心跳，磕巴著向她表白，或者貪慾從眼睛裡流露出來，急切的妄圖得到她，

用權勢、用最下三濫的手段，怎麼都好，只要她臣服，然後迫不及待的馴服她的

高傲，撕碎她的冷漠。 

陸夜知道，自己也不例外。 

他腦裡有驚濤駭浪，卻不敢表露分毫。 



沈至歡的手放在一旁案桌上，指節有一下沒一下的敲擊著桌面，聲音在寂靜的房

裡格外明顯。 

她將跪在自己腳邊的陸夜從上到下掃視一遍，靜默之中不曉得想起了什麼，她忽

而開口問道：「為什麼想跪得離我近一點？」 

見她仍舊沒有要接過綢緞的意思，陸夜收回手，將東西攥在手中，目光停在她若

隱若現的腳踝上，道：「小姐覺得呢？」 

沈至歡微微挑眉，臉上帶著嘲意，諷他自不量力，「是誰給你膽子讓你反問我的？」 

她的聲音像她的人一樣。語調上揚時冷清又漠然，這般高高在上的模樣令他興奮

極了。 

「小姐息怒，您肯同奴才說話，已是恩賜了。」 

話是這般說，然而這其中的隱忍與貪婪卻半點不帶遮掩，她的腳踝被這樣的目光

注視得發燙，沈至歡輕哼一聲，對他的回答不置可否，命令道：「把你的眼睛收

一收。」 

陸夜仍未收回目光，攥著軟絹的五指稍緊了緊，「小姐恕罪，但奴才是真的想……」 

沈至歡垂眸看他，問：「嗯？」 

陸夜滾了滾喉結，繼續道：「……想看您。」 

沈至歡道：「每一個看我的，都是真心實意的想要看我，你又算得了什麼？」 

他彎著嘴角看她，「可小姐不會多看他們一眼。」 

她像是聽見了什麼荒唐的笑話一般，略微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因而對上了陸夜的

眼。 

他絲毫不覺得自己的話有什麼問題，將這種無理的反抗說得理直氣壯。 

氣氛一時有些凝滯，沈至歡抿了抿唇，目光漸漸冷了下來，過度的窺探讓她警覺

起來。 

沈至歡面色沒什麼變化，看不出喜怒來，她分明厭惡這樣直白的反抗，卻又喜歡

男人此刻臣服的姿態。 

過了半晌，她道：「你未免太自作多情了。再看的話，就把眼睛剜了吧。」 

陸夜卻問：「小姐捨得嗎？」 

沈至歡還未回應，他又開口道：「奴才的一雙眼睛算不了什麼，但生在奴才臉上，

會叫小姐看得順心一些。」 

沈至歡輕笑一聲，像是滿意起來，她慢悠悠的抬腳，裙裾擦過細嫩瓷白的肌膚，

繡鞋從陸夜身前一路往上，劃過他的鎖骨與喉結，抵在了他的下巴上，稍一用力，

便挑起了他的下巴。 

「唔，的確是順眼一些。」她壓低聲音，目光落在他輪廓分明的臉上，「但你別

忘了自己的身分，你以為我多給你一個眼神就能得寸進尺了？問問自己，你配

嗎？」 

陸夜絲毫不見動怒的樣子，仍舊淡淡的笑著，看她目光帶著極強的侵略性，偏執

又陰鷙。高大俊美的男人跪在她腳邊的模樣竟沒有絲毫狼狽，像弓著腰，隨時準

備進攻的野獸。 



美人抬著腿，瑩白的腳腕露了出來，清風送來她身上若有若無的淡香，陸夜喉結

滾了滾，傾身更靠近她。 

沈至歡感受到危險，下意識想要收回腳，卻被陸夜一把抓住了腳腕。 

帶著一層粗礪，輕而易舉就握住了她。 

「奴才自然不配。」他漆黑的瞳仁摻雜著濃烈的興奮與瘋狂，纖細的腳腕沾染了

他手掌的溫度，隨即低沉和緩的男聲再次響起，「但奴才膽大妄為偷偷癡心妄想

了小姐許久，小姐願意……看看我嗎？」 

 

 

略有些昏暗的帳房裡，刻工精美的三彩博山爐內青煙嫋嫋升騰，豎成一道直線，

從窗櫺透過來道道日光照在上面，顯得有些虛幻。 

沁蘭端著托盤進來，瞧見沈至歡坐在翹頭案旁，青絲垂下，一手執著筆，目光卻

並未落在帳本上，而是虛虛落在某處出神。 

沁蘭不敢貿然打擾，托盤裡的清茶還熱得燙手，此時喝想必還不太適口，她在旁

邊站了一會，待到估摸著溫度合適了，才輕腳上前去，將瓷壺放在桌上，輕聲道：

「小姐……」 

沈至歡回神，道：「放著吧。」 

沁蘭退到一旁，沈至歡拿起瓷杯輕抿了一口，略微有些澀味，清香彌漫在口腔裡，

叫她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昨晚那個異想天開的男人。 

膽子真大。 

不過男人這種東西，實在是太好懂了。 

陸夜這樣的，一樣妄圖得到她，卻又必須卑躬屈膝。他說對了，她的確不想多看

別人一眼，因為她最愛的，就是被馴服的野性，還有讓她過目不忘的美貌。 

這樣來說，她其實和那個昏庸的皇帝，或者該說那個讓人作嘔的皇室，好像也沒

什麼太大的區別。 

這樣說似乎也不太對，因為她喜歡的是心甘情願的臣服而不是被迫折腰，但她以

前其實並不是這樣。 

她的姊姊沈長寧剛及笄時就被接進宮裡，沈至歡那時還小，但也記得姊姊常常同

禮部尚書的兒子偷偷見面，後來一卷皇帛下來，姊姊就嫁給了後宮佳麗三千的帝

王。 

剛進宮那會，沈長寧豔色殊絕，榮寵一時，後來四五年過去，元成帝膩了這位絕

色無雙的美人，開始尋找更加年輕貌美的姑娘。 

這年輕貌美的姑娘裡，就包括沈至歡。 

她姊姊尚且在世時，沈至歡曾去宮裡看她，元成帝會藉奉茶之由摸她的手，會故

意絆她然後把她抱在懷裡試圖親吻，以上大都被她藉機躲了過去。 

沈長寧發現之後，就再沒讓沈至歡進過宮。 

父親知曉此事後，連夜想要為她尋一門親事，絕了元成帝那齷齪的想法，但還沒

定下來，轉眼就到了宮宴。 



沒過多久，元成帝就拿封家小公子殺雞儆猴。 

在明在暗這位帝王都敲打過侯府許多次，她的父親剛正不阿，一輩子效忠皇室，

到頭來兩個女兒卻都要被迫進那吃人的宮廷。 

滔天權勢下，再談反抗就顯得可笑起來，可以預見的是，不久之後她的命運也不

外乎同姊姊那樣，侍奉一個齷齪下流的老皇帝，榮寵一時然後死在後宮爭鬥裡。 

沈至歡以為自己是鳥，她應該是自由的；別人也覺得沈至歡是鳥，她應該被鎖在

籠子裡。 

或許她可以主動放棄自由，但她厭惡被強迫著放棄自由。 

可她又沒辦法，因為皇命難違。 

這種分明厭惡到了極致，卻不得不屈從現實的感覺一直籠罩著她，無時無刻不在

被宣告無能，告訴她自己是隻稍稍動手就能碾死的螞蟻，只配成為男人的附庸與

玩物。 

可她反抗不了元成帝，同樣也逆轉不了李豔芬進府，這些讓她不喜歡的事情她都

改變不了，越改變不了就越憋悶，時間久了就生出了反骨。 

啪嗒一聲，不知什麼時候手邊的筆掉在地上，沁蘭連忙彎腰撿起，為沈至歡換了

一枝新的紫霜筆。 

「小姐，您在想什麼呢，那麼入神？」 

沈至歡接過筆，淡淡道：「在想妳們昨日，為何沒看住襬襬。」 

昨日負責看顧沈襬襬的丫鬟都被罰了，那些人雖然歸沁蘭管，但她是沈至歡身邊

的大丫鬟，平常心思都在主子身上，也怪不得她。 

一提起這個，沁蘭神色就變得心虛許多，她再次保證道：「小姐放心，定不會再

有下回了！」 

沈至歡輕哼一聲不予理會，她停下思緒不再去想方才那些，結果一垂眸就看見了

不久前李豔芬的一筆大額出帳。 

她先前便知道李豔芬花錢如流水，然而此刻這般看見又是另一番感想。 

沈至歡擱下筆，道：「去叫劉管家過來。」 

沁蘭應了一聲，沒過多久，一個兩鬢發白的男人走了進來，恭恭敬敬的朝沈至歡

行了個禮。 

沈至歡揉了揉眉心，「聽說昨日李氏又來要錢了？」 

劉管家面色發苦，「回小姐，夫人昨日的確來了，說是西苑蚊蟲多，要在中堂附

近再建一個院子。」 

沈至歡道：「她也實在敢提，這院子說建就建。父親一年正俸才二百二十兩銀子，

她一要就要兩百兩。」 

侯府除了沈長鷺在朝中的俸祿外，京城內還有十幾家鋪子和幾百畝田地，足夠養

活這一大家子，何況沈家又是功勳世家，自然不會過於拮据。 

但李豔芬從上個月起就多了好幾筆大額支出，沈至歡也能猜得出來，無非是李書

錦要回來了，她得給李書錦排場。 

對此沈至歡一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還要重新再建個院子就過於誇張了些。 



好在帳是沈至歡和李豔芬一起管的，太過大額的支出，如果沈至歡不應允，她就

拿不到錢。 

劉管家道：「小姐放心，奴才昨日已經回絕夫人了。」 

他是府裡的老人，李豔芬雖獨攬中饋多年，但他心裡一直是向著本家小姐的。 

沈至歡點點頭，「倘若她今日再來，你就說是我不同意。」 

劉管家點了點頭，「老奴明白了。」 

沈至歡合上帳本，道：「府裡這個月要縮減開支了，你看著控制一些。」 

「那夫人那邊要是問起……」 

「你就說是我吩咐的。」 

「是。」 

又交代了些雜七雜八的事之後，沈至歡站起身走出了帳房。 

外面蟬聲陣陣，灼熱的日光透過樹縫打下斑駁的陰影，帳房離軒月閣不遠，府裡

的帳大多都是劉管家在記，但她每隔十天都會查一查帳。 

主要還是防著李豔芬那個女人又拿著侯府的錢揮霍無度，如今她的父兄皆不在京

城，家裡唯一能制住她也就剩自己一個。 

李豔芬對李書錦就像對親生女兒，供菩薩一樣供著她，花在李書錦身上的銀子比

沈至歡這個嫡女都多。 

李書錦雖然說來是侯府的表小姐，但在外名聲卻一點也不比沈至歡差到哪去——

畢竟見過沈至歡的人還是少數，相較於沈至歡這種好像已經美到不食人間煙火的

女子，眾人還是更喜歡安靜賢慧，溫柔小意的李書錦。 

背景不似沈至歡那般顯赫，娶回家來也不必擔心外家的壓制，更不必捧著供著生

怕惹她不高興。 

而可笑的是，她沈至歡是侯府嫡女，而李書錦只是個來自小山村的農家女。 

走過垂花門，沈至歡遠遠便看見一個穿鵝黃色衣裙的女子站在她的院門口。 

真是想什麼來什麼。 

沁蘭提醒道：「小姐，是表小姐。」 

沈至歡嗯了一聲，腳步沒停，略微走近了些，李書錦便朝她揚起個溫柔笑容，「表

姊！」 

沈至歡的態度顯得有些冷淡，她睨了對方一眼，隨口道：「有事說吧。」 

李書錦聞言忙將手裡的食盒抬了上來，笑意盈盈道：「表姊，這個是我親手做的

板栗糕，姑姑說很好吃，我就想著拿來給表姊妳嘗嘗。」 

沈至歡看了一眼李書錦手裡的紅木食盒，「一直在這等我？」 

李書錦低下頭，默認了這點，「也沒有等多久的。」 

沈至歡抬頭看了看正盛的太陽，又注意到李書錦泛紅的額頭上細密的薄汗，唇角

揚起了笑，示意沁蘭接過那個食盒，「接下了，可以回去了。」 

炎炎夏日，一個嬌小姐在她門口等了那麼久，她竟不請人進屋喝口涼茶，就讓人

灰頭土臉的回去，好像只當李書錦是個來送東西的小丫鬟。 

前頭說人家連狗都不如，後頭又不給一點面子的拿人當丫鬟，妥妥的是欺負人了。 



李書錦亦有些難以置信，她微微睜大了眼睛，一雙眸子像含了水一般，委屈的看

著沈至歡。 

沁蘭拿了食盒，沈至歡同李書錦擦身走過，真的不打算管她。 

李書錦略有些僵硬的站在原地，這處的人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她在這站了有

一會兒，丫鬟婆子們該看的都看到了，出去亂說是一定的，現下只覺得有些狼狽。 

沈至歡不在乎那點欺負人的名聲，但李書錦這般被傳出去定然是要被取笑的，她

才走出去沒幾步，忽而聽到後面一聲驚呼。 

「表小姐！」沈至歡回過頭，看見身形瘦弱的李書錦正歪著身子被一名丫鬟扶著，

「小姐，表小姐好像中暑了！」 

李書錦半闔著眼神情虛弱，氣若游絲道：「表姊……」 

沈至歡：「……」 

 


